

附件3

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辅导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一）在重庆市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且已进入重庆市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确定的市级拟上市企业后备库。
（二）属于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产业领域，技术研发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拥有一定数量支撑企业上市的高价值发明专利。
（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健全，具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具备较好的专利信息分析能力。
（四）企业研发、生产和经营状况正常，研发投入稳定。企业信用较好，无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
二、项目任务
项目承接单位需在项目实施期内完成以下任务和目标：
（一）规范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全面推行《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GB/T29490-2023），配齐配强知识产权管理、运营、上市辅导人员，健全上市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体系和制度规则，形成适应上市需求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二）开展上市前知识产权风险排查。运用专利导航、专利信息评议等方式，对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进行全面的盘点和评估，对可能涉及的同行业竞争者、潜在的侵权风险以及行业内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等进行排查，识别上市的知识产权风险点，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形成企业上市知识产权风险评估报告。
（三）加强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研究分析本企业所处产业行业、市场发展情况，结合企业自身技术研发战略、产品战略和主要技术领域，对现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专利开展核心产品专利创新性和稳定性评价，形成核心专利创新性评价报告，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申请5件以上，完成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5件以上。
（四）开展专利转化实施。围绕主营核心产品或核心技术，积极通过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吸纳高校院所存量专利等方式，完善高价值发明专利组合，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承接高校院所专利5件以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企业成功上市。强化知识产权增信功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成专利质押融资登记金额2000万元以上。
（五）总结凝练典型案例。及时归纳分析案例，总结成功经验，通过文字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形成若干典型案例，在申报单位官网、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进行发布，并配合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相关宣传推广活动。
三、支持方式及实施周期
本项目支持数量不超过20个。每个项目资助经费30万元。项目立项后拨付15万元，验收通过后拨付剩余15万元。原则上，所有项目指标需在2024年12月底之前完成。
四、申报材料
（1） 项目申报书（纸质版+电子word版或PDF版）。
（2） 证明本单位申报条件、申报优势等附件材料（纸质版+电子扫描版PDF）。
（3） 上述材料装订格式、盖章、提交方式等要求详见申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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